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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中小學戶外教育實施辦法 
113 年 5 月 30 日府行法字第 1130202364 號令發布施行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豐富彰化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

下簡稱學校）學生經驗及強化與真實情境連結，推動走出課室，提供學

生探究、實作與體驗課程，鼓勵學校辦理戶外教育，特訂定本辦法。 

第三條    戶外教育應融入領域課程或結合彈性學習課程，並納入課程計畫。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應擬具實施計畫，提相關會議充分研討，並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  

第四條    戶外教育之活動，以走讀、實作、觀察、探索體驗或其他有益學生

生活體驗之方式為之；教師並以多元方式，評量學習成效。 

第五條    學校應依課程目標、學生學習階段別，並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

把握由近及遠之原則，規劃戶外教育之場域。 
       前項戶外教育之場域如下： 

一  校內造景園區、動植物生態區及其他開放空間。 
二  機關、機構、部落、本校以外各級各類學校及相關公共設施。 
三  休閒場所、山林溪流、海域、農場、公園、風景區。 
四  其他有利教育之場域。 

第六條    實施戶外教育，校內人力不足，或需要具專業證照人員協助規劃、

帶領時，學校得評估將部分課程協助事項及庶務性工作，委託自然人、

法人、團體、本校以外各級各類學校或機構（以下簡稱受委託者）辦理。 

前項委託，應訂定書面契約；其內容應包括履約內容、本辦法所定

規範受委託者之事項，及違反契約之責任。 

教師應全程參與戶外教育，不得由志工、家長或受委託者之人員（以         

下併稱校外人士）對學生為輔導或管教行為。 

第七條    校外人士協助參與戶外教育，學校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志工之招募、進用，應依志願服務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  家長、受委託者之人員，準用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第四點、第六點及第七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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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  指導教師於戶外教育活動期間，應隨時查點人數，出發前應預

先告知集合地點及時間，不得無故任意變更行程、中途解散或

提早結束。每次集合必須點名，防止學生單獨行動，並須隨時

注意學生健康狀況。 
二  戶外教育實施前，學校應通知家長。 
三  學生身體孱弱、罹患疾病或有其他原因者，得依程序請假後免

予參與戶外教育，學校不予強迫；未參與之學生，學校應作妥

適安排，不得拒絕學生到校。 
四  學校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充分參與戶外教育之機會，不得以身

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參與，並應提供無障礙之設備。 
五  戶外教育有隔宿之必要者，教師應輪值巡視，校外人士並得協

助；教師之加班，應依人事相關法令規定，給予加班費或補休

假。 

第九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以每學期至少一次為原則。學校應邀集參與課

程之校內或校外人士，召開行前會議或講習，強化性別平等教育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知能。並落實安全風險評估及緊         

急應變措施。 

戶外教育場域有行前勘查之必要者，應先辦理勘查，始得至該場域

辦理戶外教育。  

第十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學校應隨時注意戶外教育場域之天候及環境變化，遇有風險，

應取消或延期；配合氣象、災害防救單位警報之發布，活動時

發生緊急事故或有發生之虞時，應即採取應變措施，並中止或

終止課程。 
二  膳食、住宿及戶外教育活動之場所，應為合法經營者。 
三  租用交通工具，應依教育部訂定之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

車輛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 
四  學校得視需要，另行投保必要之平安保險，並應查詢活動地區

醫療服務及求救管道。至其他直轄市、縣（市）者，宜有護理

人員隨行；無護理人員時，得商請具有醫護經驗、專長之校外



3 
 

人士協助，並備妥急救醫療設備及藥品。 
五  受委託者辦理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者學校應要

求受委託者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之經費來源及收費項目如下： 
一  辦理戶外教育之費用，由參加學生或相關計畫經費核實支應。 
二  學生收費項目如下： 

（一）交通費。 

（二）住宿費。 

（三）保險費。 

（四）膳雜費。 

（五）材料費或課程體驗費。 

（六）門票費。 

（七）專業證照人員服務費或導覽費。 

（八）行政費：包含教學設計、場地勘查、教學準備、活動手冊

以及辦理活動所需之相關費用。 
三  學校與廠商簽訂契約時，應將退費機制納入契約內容。如學生

因故於活動辦理前取消參加，學校應將已代繳的行政規費或已

支付必要費用予以扣除後，將餘款退還學生。 
四  如有剩餘款，應按參加人數依比例退還學生。 

第十二條    學校舉辦教學活動，負責隨隊指導之教職員工，本府補助其所需

費用原則如下： 
一  補助範圍： 

 (一)國小部分： 

1.國小低年級由在地社區出發，延伸至在地鄉（鎮、巿），

不予補助。 

2.國小中年級由在地鄉（鎮、巿）出發，延伸至鄰近鄉

（鎮、巿），補助以一天為限。 

3.國小高年級由彰化縣出發，延伸至鄰近縣巿。五年級

補助以一天為限，六年級戶外教育最多僅得補助二天

一夜，超出部分由學校自籌財源因應，惟不得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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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等各種形式轉由參加學生家長負擔。 

  (二)國中部分：由彰化縣出發，延伸至鄰近縣巿及全國各地。 

1.七年級補助以一天為限。 

2.八年級補助以二天一夜為限。 

3.九年級補助以三天二夜為限。 

二  補助內容： 
  (一)標案係單價決標且車資、門票、住宿等單價分析資料明

確者： 

1.一天之活動，本府補助每位隨隊教職員工依決標單價

所計算之車資，車資以實際車次覈實申請。 

2.二天以上之活動，本府補助每位隨隊教職員工依決標

單價所 計算之車資，住宿費每日以新臺幣（以下同）

一千六百元為限，車資以實際車次覈實申請。請領本

專案經費後，不得再支領差旅費。 

3.活動設計應配合課程內容，結合社會教育機構資源、

參訪漁市、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區、生態中

心、自然教育中心、國家公園等地，進行戶外教育活

動，門票全額補助，非上述地點之門票，覈實報請本

府補助，最高補助以三百元為限。 

  (二)非採單價決標者，補助每位隨隊教職員工車資一百五十

元，配合課程內容，結合社會教育機構資源、參訪漁市、

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區、生態中心、自然教育

中心、國家公園等地，進行戶外教育活動，門票全額補

助，非上述地點之門票，覈實報請本府補助，最高補助

以三百元為限。   

三  各校戶外教育隨隊指導教職員工補助人數每次每班限教師一

人，每次行政人員限二名。並依各校辦理該次活動車次數規

模，每滿五車增加一名行政人員，採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四  車次數量由各校自行依各該次戶外教育活動實際車次數量本

誠信原則核算辦理，請領本專案經費後，不得再支領差旅費。 
五  如校方隨隊指導教職員工超出補助人數，由學校自籌財源因

應，惟不得以廠商回饋等各種形式轉由參加學生家長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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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校戶外教育活動三至九年級隨隊指導教職員工由本府補助

經費每 學年以一次為限，且須為全學年性之活動方得請領。 
七  各校戶外教育計畫應經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各校申

請戶外教育隨隊指導教職員工補助費用須檢附會議紀錄、戶

外教育實施計畫及經費概算表，於活動辦理前三週送達本府

申請相關費用。 

第十三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時，應依戶外教育活動類型、規模與實際情況，

並參考教育部戶外教育資源平台及彰化縣國民中小學戶外教育活動實

施標準作業流程，就可運用之人力進行分工與權責劃分，並規劃風險

管理事項。 

規劃風險管理之項目時，應審慎考量環境場域的特性、評估活動

類型的屬性，並檢核參與人員的隊伍結構與經驗素質等因素，以落實

戶外教育風險管理與安全維護。 

            學校規劃戶外教育風險管理事項時，宜由曾參加戶外教育風險管

理研習之教職員工負責為佳。 

第十四條    學校得於實施戶外教育後，召開檢討會，針對行政措施、人員安

排、緊急事件之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檢討精進作為。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